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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賽活動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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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

賽（以下簡稱國際競賽），增進學生國際競爭力、開拓國際視野，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及條件： 

（一）申請人不論個人或團隊成員皆需為本校在學學生(含大學部及碩、博士

班），並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符合「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賽活動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教育部補助出國參加國際競賽要點」）之補助範圍及條件，並

獲選教育部補助者。 

三、申請期間及方式：依教育部每年二次公告之申請期間內，備妥其申請表及相關規

定文件各一式五份、本校經費補助申請表、競賽相關資料及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

文件（含未通過補助之申請及核定資料）向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 

四、補助原則及項目： 

（一）配合「教育部補助出國參加國際競賽要點」，本補助額度以出國總經費之百

分之二十為原則；申請人經費核銷順序應以教育部或其他單位補助款優先使用，

不足數額方由本補助款支應。 

（二）本補助以不重複補助為原則，每案每年不可重複申請；每位學生每年補助

以一次為限；每案不得超過五人。 

（三）補助項目以出國參賽之經濟艙機票費用及實際參賽或領獎日之膳宿費為

限： 

1.機票費以國內至國際競賽舉行地點最經濟航程之經濟艙為原則，由受補助人先

自行墊購，並於回國後檢附下列單據：(1)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2)國際線航空

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3)登機

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 

2.膳宿費之核銷，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

表」之規定金額為上限。 

五、經費結報：經核定補助者，應於補助案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成果報告書(含照 

片及參賽心得等)及相關原始憑證等，送交至國際事務處協助辦理經費核銷作業。

逾期未請款結案或申請延期者，將取消其補助款。 

六、經核定補助者，應依補助案內容確實執行，未依相關規定辦理或自行變更情事 

者，除應繳回補助款外，將須間隔一年後，始得再提出申請。 

七、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國際事務處編列預算支應，並得視學校財務狀況做必要之調 

整。 

八、本要點經學術主管會報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